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知單
受文者：翡冷翠住店區區分所有權人

主  旨：翡冷翠住店區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說  明：

    一、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5條及26條之規定辦理。

    二、報到時間: 100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13時 30 時。

        開會時間：100年 10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 14 時00 分。
    三、會議地點：社區一樓大廳。

    四、會議議程：如第5頁。

五、隨函檢附資料：

       1.出席委託書       2.會議議程表          3.候選人參選意願書
       4.議事規則         5.住戶提案表          6.管理委員選舉辦法
       7.管委會訂頒管理辦法追認及提案
    六、注意事項:

(一)各區分所有權人出席時，請攜帶本通知單準時出席，行使各項權利義務。
        (二)倘區分所有權人不克出席者，得簽具「出席委託書」委由他人代理出席。
        (三)各區分所有權人如不克參加或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者，則視為同意遵行本會議各項決議，各區分所有權人對決議事項應確實遵行，不得異議。

        (四)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開攸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請踴躍參加。

        (五)本次會議之會議紀錄，將依原留聯絡地址於會後寄發各區分所有     

            權人。
        (六)歡迎熱心具有區分所有權人身份之住戶踴躍參選（請填參選意願書）；區分所有權人當選後，可授權配偶或成年直系親屬擔任委員。

        (七)住戶如有意見表達，請以書面或以電子檔方式提出，以利彙整。臨時動議會中僅實施討論，提第二屆管委會研議。
        (八)出席費：區權人親自出席1000元、委託出席500元（成會後以
            等值禮券發給），區分所有權人或代理人均須攜帶附照片之證明文件。會議開始後報到者不發出席費。

            親自出席：區分所有權人
            委託出席：委託配偶、成年直系親屬、其他親屬或其他。
    七、管理委員會電話:（02）26800749  07010772228  傳真:（02）26806092

       電子郵件：flj26800749@hotmail.com.tw

       承辦人:管理中心總幹事陳必奇  聯絡電話:0956-050041

召集人:主任委員曾英洲   敬啟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09 月 20 日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委託書
致  翡冷翠住店區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有關本社區預定於100年10月16日1400時舉行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人謹委託            先生（女士）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行使各項本人應有之權利。
區分所有權標的物標示（門牌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         路     號      樓

委託人（區分所有權人）  姓名               （簽章）
  代理人                  姓名                （簽章）
  代理人住址：                                   
中華民國 100 年   月   日

附註：依社區規約第18條規定：單一區分所有權人受委託票數以不得超過5

      票為限。


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委託書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翡冷翠住店區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程表

	日期
	會議議程
	主持人

（主辦單位）
	使用時間

	中華民國一○○年十月十六日（星期日）
	一、區分所有權人辦理報到。
	管理中心
	13:30

|
14:00
	30′

	
	二、主席致詞。
	主席
	14:00

|
14:05
	05′

	
	三、管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管委會
	14:05
|
14:20
	15′

	
	四、提案討論：
（一）各項管理辦法追認案。
（二）社區規約修訂案。

（三）提案討論案。
	主席
	14:20

|
16:20
	120′

	
	五、臨時動議
	主席
	16:20

|
16:35
	15′

	
	六、選舉第二屆管理委員與開票
	主席
	16:35
|
16:55
	20′

	
	七、宣布第二屆管理委員當選委員名單
	主席
	16:55
|
17:00
	05′

	
	八、散會
	主席
	17：00
	

	
	總   計
	
	3小時

	
	備註
	1. 發言前請先舉手，每次發言時間以不超過3分鐘為限。

2. 有人發言時，請安靜聆聽；若有不同意見，請於他人發言後再舉手發言。
3. 臨時動議須有現場出席者1人以上附議後，由主席裁定討論。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第二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參選意願書

一、本人基於服務熱誠，參選本社區管理委員職務。

二、下列基本資料，候選人授權管委會公佈於選舉相關資料中。

三、候選人基本資料：

   1.戶號：    棟     樓(門牌：樹林區       路    號    樓 )

   2.姓名：

   3.學經歷：

   候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日

備註：若有參選委員意願者請填寫參選意願書並於100年9月30日前送達或傳真社區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電話：(02)2680-0749  07010772228   傳真：(02)2680-6092電子郵件：flj26800749@hotmail.com.tw  陳必奇總幹事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事規則

一、請依既定之議程、討論內容逐項討論，私人事務，請勿提出佔用公眾時間討論。

二、發言前請先舉手，經主席同意後再發言，但爲使會議進行順暢，發言時間請勿超過3分鐘為限(請先報戶別、姓名)。

三、與會者發言時，請安靜聆聽；若有不同意見，等發言者發言完畢後再舉手發言，以免影響他人發言權利。

四、因討論事項多，如有不同意見時，均採舉表決牌「表決方式」議決。
五、臨時動議須有現場出席者1人以上附議後，由主席裁定討論。
六、請維護會場整潔及秩序。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第二屆區分所有權人大會

區分所有權人提案表
提 案 人：      棟      樓  姓    名：              
聯絡電話：                
	區分
	建    議    事    項

	提案
	案由：

	
	說明：

	
	建議：


本表填寫後於【 100年9月30日 】前寄回『翡冷翠管理中心』收，或電子檔、傳真等方式傳回管理中心彙整。

電話：（02）26800749  07010772228  傳真：（02）26806092

電子郵件：flj26800749@hotmail.com.tw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450號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

第二屆管理委員會委員選舉辦法
壹、依據：

中華民國84年6月28日總統華統（84）義字第4316號令訂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貳、督（輔）導機關：

主管機關中央為內政部，地方為新北市政府。

参、委員選舉方式：

    委員資格：「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有意願參選之區分所有權人。
    選舉人資格：「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區分所有權人，（每戶限一票）。由各棟區分所有權人選舉該棟3名管理委員，店鋪區分所有權人選舉店鋪委員1名。
肆、管委會：

    主任委員1人、副主任委員1人、監察委員1人、財務委員2人、活動委 員2人、安全委員1人、環保園藝委員1人、設備委員1人、VIP委員1人、資訊委員1人、店舖委員1人。
    依其職掌分工遂行各項職責，並得設置候補委員數名。

伍、一般規定：

    一、共選出13名委員。

    二、A、B、C、D棟每戶區分所有權人至多選2名委員，店舖區分所有權人圈選1名，並於圈選欄處以打「○或V」表示圈選。

    三、選票不得塗改，若有以廢票計。

陸、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修訂之。
翡冷翠住店區第二屆區權會提案
提案一：本屆區權會核發出席費追認

說  明：

一、為提升出席率使社區規定能獲得更多區分所有權人認同，擬於成會後發放出席費。
  二、發放金額如下：親自出席1000元整、委託出席500元整。
  三、會議開始後報到者不發出席費。
決議：（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
    □1.同意。

    □2.不同意。
提案二：第一屆管委會訂頒管理辦法提區權會追認
說  明：

  一、99年10月31日訂頒100年12月26日修頒「各棟梯廳、走道、逃生陽台、露台、安全梯及屋頂平台」管理辦法。
  二、99年11月21日訂頒「生活公約」。
  三、99年11月21日訂頒100年9月18日修頒「垃圾處理室使用管理辦法」。

  四、99年12月12日訂頒「會館管理辦法」。

  五、99年12月26日訂頒「郵件、包裹管理辦法」。

  六、100年1月16日訂頒100年5月15日修頒「桌、撞球管理辦法」。

  七、100年1月16日訂頒100年8月28日修頒「禮賓沙龍管理辦法」。

  八、100年1月16日訂頒「會議室管理辦法」。

  九、100年1月16日訂頒「閱覽室管理辦法」。

  十、100年3月20日訂頒100年9月28日修頒「停車場管理辦法」。

  十一、100年4月10日訂頒「財務管理辦法」。
  十二、100年4月30日「社團登記辦法」。
  十三、100年5月15日訂頒「管理費收、催繳管理辦法」。
  十四、100年5月15日訂頒「家醫館益智室管理辦法」。
  十五、100年7月31日訂頒「財產管理辦法」。
  十六、100年9月18日訂頒「寵物管理規定」。
  十七、100年9月25日訂頒「門禁管理辦法」。

  十八、100年9月25日訂頒「門禁卡管理辦法」。

提案三：規約修訂案：規約第14、18、23、30條修訂案：
	項次
	原 條 文 內 容
	修（增）訂 後 內 容
	理由

	一
	第14條  特別決議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關於下列事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二、本社區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本社區之重大修繕或改良為費用單筆支出逾1.□40萬2.□50萬萬者由區權會議決，且管理單位在經手社區內任何的單一工程、設備或他項業務時，不得以分批修繕或採購之取巧方式來規避住戶之監督。
	依所謂重大修繕或改良此係為不明確的法律概念會隨時空更迭和社區需求而有所變化，為求明確所以有定義之必要。

	二
	第18條 管理委員選任
一、住店區管理委員會置管理委員 十三名，Ａ棟、Ｂ棟、Ｃ棟、Ｄ棟各棟三名及店舖一名，並得各置候補委員各一名，商場區管理委員會置管理委員三名，分別由本社區住店區、商場區之各區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之，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為出席，唯單一區分所有權人受委託票數以不得超過五票為限。
二、住戶為法人當選管理委員時，
    應指定自然人一人行使管理委員職務；住戶為自然人時，得指定委託配偶或成年直系親屬代表行使管理委員職務。

四、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由具有區分所有權人身份之住戶或書面委託配偶、已成年之直系親屬者任之，其他委員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份之住戶或書面委託配偶、已成年之直系親屬者任之。

五、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副主任委員遞補為主任委員；委員出缺時，由該棟候補委員遞補之。
	第二款  委員參選資格須符合下列三目之一者
（1） 居住本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

（2） 經區分所有權人書面同意與授權切結後且實際居住於本社區之配偶或其直系成年血親可參選之。

（3） 法人當選管理委員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行使管理委員職務。

原第四款建議刪除。
增列第四款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均無三等親內之關係。
	本條第二款和第四款內容有模糊空間且與第五款之文意有所抵觸，有點借殼上市意味，所以建請修改第二款跟刪除第四款條文以直接明示參選人之資格即可，以杜絕漏洞。

	三
	第23條  管理委員之解任及罷免

一、管理委員之解任

（一）管理委員於任期中因死亡、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或喪失住戶資格或經原選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罷免者，當然解任。

（二）主任委員或監察委員若經二分之ㄧ管理委員連署，全部委員二分之ㄧ以上表決通過其不信任案，得予以解除主任委員或監察委員之職務。
二、管理委員之罷免

（一）管理委員之罷免，須經該管理委員選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ㄧ之連署，並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向管理委員會提出，管理委員會受理後，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達被罷免人，被罷免人應於七日內提出答辯書，管理委員會於接到答辯書或提出答辯書屆滿後，應予公告，並於公告後十五日內辦理罷免案投票。罷免案之通過，應經該選區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之投票及二分之ㄧ以上之同意，始能成立。
	第一款第一目條文內容的
（或經原選區之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罷免者，當然解任）。建議刪除
管理委員於任期中因死亡、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或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
增列第三目

（三）連續三次未出席且未書面委託出席管理委員會例會或累計五次未出席且未委託出席管理委員會例會，當然解任；委員出缺時，由該棟候補委員遞補之。
	此段文意已和第一次區權會所增列的第二款條文：管理委員之罷免的第一目內容有所矛盾故建請大會刪除，當初會增列此條文目的原意是希望設立一明確規範讓兩造雙方各有說明答辯的機會，以避免住戶間之紛爭與對立。

增列第三目依管委會第3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四
	第30條  管理費增納
為維護管理本社區，住戶應遵照本規約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管理費。
管理費之收費標準如後：
一、按各區分所有權坪數(含共同使 用部分)：

(一)住店區：每坪每月暫訂新台幣   陸拾伍元整及每個每月汽車停車位新台幣伍佰元整及機車位每個每月新台幣壹佰元整，並授權住店區管委會得合理調整之。
	第30條  管理費調整
一、按各區分所有權坪數(含共同使用部分)：

(1) 住店區：每坪每月暫定新台幣陸拾伍元整及每月汽車停車位新台幣伍百元整及機車位每個每月新台幣壹佰元整。（並授權住店區管委會得合理調整之）。建議刪除。
增列第二目

(二) 若社區管理費每坪收費調整在百分之十範圍內則授權住店區管理委員會決定之，但一年內僅得調整一次。
	何謂授權住店區管委會得合理調整之，建請將合理明確化。


提案四、為增加住戶使用空間，家醫館、管理中心、桌（撞）球室重新規劃案。
正式通知單會以掛號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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